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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法规》

前言

　　“十一五”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持续快速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
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立法机关新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尤其
是《物权法》、《城乡规划法》、《节约能源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对工程建设领
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教育部及中国电力教育协会的要求，对本书进行了全面修订。　　本次修
订的主要内容有：第三章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第四章的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划拨制度，第五章的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资质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经营管理，第六章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管理，第八章的劳
动合同制度，第九章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第十章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制度，第十一章的建
筑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第十二章的仲裁、民事诉讼及律师实务，第十三章的标准化法、劳动法、建筑
消防、建筑业税收管理等。同时，在第三章中增加了第五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第十三章中
增加了第六节建筑节能，第五章中增加了勘察设计发承包管理的内容。另外，调整了部分章节的典型
案例分析，增删了附件中的部分法律、法规。全书的体系、篇幅变化不大。　　本次修订、编写由山
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张培新、王加胜、薛雷、李海全、高一飞；山东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李丕明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朱琳等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培新；
第一章、第十二章王加胜；第九章李丕明；第三章薛雷；第五章、第八章李海全；第四章、第七章高
一飞；第二章、第十三章朱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
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
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
追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所有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和效力来
源。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违宪责任是与破坏
、违反宪法的行为作斗争的有力的法律武器。　　第二节建筑工程法规的基本概念　　一、建筑工程
法规的基本概念　　（一）法、法律与法规　　如前所述，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总的行为规范总称。　　法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仅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广义的法律，则指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即法。　　法规
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法规；行政法规是指国务
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是指一定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只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
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民族自治法规则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
文化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广义的法规，包括所有的法。本书中的法规取广义说，也是人
们习惯上的称谓。　　（二）建筑工程法规　　建筑工程法规是指国家为了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
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而制定的，调整建筑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定的
总称。这个概念包括如下含义：　　（1）建筑工程法规是法的一种。建筑工程法规同其他法一样，
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用特定形式颁布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行为规则或法律规定。它具有国
家强制性、法律规范性等法律基本特征，它既不同于企事业单位的内部规章，也不同于其他非法律文
件。　　（2）建筑工程法规是某类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定的总称或综合体。建筑工程法规不是指某一
个法律规范或某项法律规定，而是具有共同宗旨、性质相似、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定
的集合。共同宗旨，是指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这里的法律规范，是指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并由假定、处理、制裁　　三要素（或行为模式、法
律后果两要素）组成的行为规则，包括但不限于由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组成的制裁性法律规范。
这里的法律规定，是泛指各种法律、法规和国家认可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包括实体内容
、政策原则、程序性规定和其他规定。　　（3）建筑工程法规调整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即建筑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　　二、建筑工程法规的特征　　（一）调整对象的广泛
性　　建筑工程法规调整的是建筑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既有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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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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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
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大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所有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和效力来源。维护宪法尊严、保
证宪法实施，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违宪责任是与破坏、违反宪法的行为
作斗争的有力的法律武器。　　第二节建筑工程法规的基本概念　　一、建筑工程法规的基本概念　
　（一）法法律与法规　　如前所述，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
效力的总的行为规范总称。　　法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广义的法律，则指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即法。　　法规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法规；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性法规是指一定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只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民族自治法规则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广义的法规，包括所有的法。本书中的法规取广义说，也是人们习惯上的称谓。　
　（二）建筑工程法规　　建筑工程法规是指国家为了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
发展而制定的，调整建筑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定的总称。这个概念包括
如下含义：　　（1）建筑工程法规是法的一种。建筑工程法规同其他法一样，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用特定形式颁布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行为规则或法律规定。它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规范
性等法律基本特征，它既不同于企事业单位的内部规章，也不同于其他非法律文件。　　（2）建筑
工程法规是某类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定的总称或综合体。建筑工程法规不是指某一个法律规范或某项法
律规定，而是具有共同宗旨、性质相似、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定的集合。共同宗旨，
是指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这里的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并由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或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两要素）组成的行
为规则，包括但不限于由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组成的制裁性法律规范。这里的法律规定，是泛指
各种法律、法规和国家认可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包括实体内容、政策原则、程序性规定
和其他规定。　　（3）建筑工程法规调整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即建筑活动中所产生的各
种社会经济关系。　　二、建筑工程法规的特征　　（一）调整对象的广泛性　　建筑工程法规调整
的是建筑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既有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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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建筑工程法规（第2版）》修订的
主要内容有：第三章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第四章的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划拨制度，第五章的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资质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经营管理，第六章的建筑业企业的资质管理，第八章的劳动合
同制度，第九章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第十章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制度，第十一章的建筑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第十二章的仲裁、民事诉讼及律师实务，第十三章的标准化法、劳动法、建筑消防
、建筑业税收管理等。同时，在第三章中增加了第五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第十三章中
增加了第六节“建筑节能”，第五章中增加了“勘察设计发承包管理”的内容。另外，调整了部分章
节的典型案例分析，增删了附件中的部分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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